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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6-035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伟星新材 股票代码 0023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谭  梅 李晓明 

电话 0576-85225086 0576-85225086 

传真 0576-85305080 0576-85305080 

电子信箱 wxxc@china-pipes.com wxxc@china-pipe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22,941,225.77 1,116,145,992.35 1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6,520,722.78 190,432,495.86 2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9,441,283.33 178,971,315.55 3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800,140.80 114,085,625.33 19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5 2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5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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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8% 8.59% 1.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10,732,599.34 2,900,948,773.29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9,809,243.81 2,393,308,664.22 -3.91%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2010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752,296,740（578,689,800*1.3）股计

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总股本 750,832,073（577,563,133*1.3）股计算。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467 户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46% 282,840,022 0 质押 282,828,221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9% 173,650,880 0 质押 173,650,880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5.25% 40,699,425 30,524,568 质押 40,690,000 

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3.50% 27,132,951 20,349,713 质押 27,131,000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1.75% 13,566,475 10,174,856 质押 13,559,000 

金红阳 境内自然人 0.98% 7,624,760 6,482,32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211,360 0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7,149,968 0   

马云根 境内自然人 0.76% 5,908,559 0   

施国军 境内自然人 0.60% 4,650,490 4,007,8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分别持有伟星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15.97%、10.88%的股权，并分

别担任伟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副董事长；同时，两人分别持有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星发展”）18.25%、

12.63%的股权；两人与伟星集团和慧星发展均存在关联关系。章

卡鹏先生和张三云先生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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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一致行动人。 

2、上述股东中金红阳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与伟星集团

存在关联关系；同时，金红阳先生持有慧星发展 6.38%的股权，

与慧星发展存在关联关系。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马云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300 股，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 5,907,259 股，合计持有公司 5,908,55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76%。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切实贯彻年度经营思路

和市场策略，创变思维，强化执行，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2016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32,294.1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53%；利润总额 29,412.38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31.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52.0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9.45%；

综合毛利率提高了 3.23个百分点。报告期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完善产业布局，强化渠道管理与配置功能。一是稳步推进西安生产基地的筹建工

作；二是进一步完善全国营销渠道的建设，根据不同区域市场有针对性地提升网点的质与量；

三是做好同渠道产品的延伸，积极发挥渠道的放大功能。 

（2）优化营销模式，实现业绩稳步增长。公司坚持“零售为先，工程并举”的经营策

略，积极把握消费升级的主线和原材料采购价格下降的机遇，不断优化营销模式，完善星管

家服务体系；同时不断创新求变，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市场拓展，提升管理水平，使各项业务

稳健发展，经营质量进一步提升。 

（3）坚持研发为先锋，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公司坚持前瞻性的眼光和国际领先的视

野，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转化为核心的开发思路，不断拓展研发领域，加大研发投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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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先进的研发设备，积极引进博士等高端人才，完善博士后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研

发平台的建设，不仅明显提升现有产品的性能和集成供应能力，而且开发和储备了一大批新

产品、新项目和新技术，形成了滚动式可持续的项目开发格局。 

（4）精益智造，实现制造升级。紧扣“高端管道典范”的品牌定位，立足制造现场，

大力推进标准化、自动化、信息化“三化”融合，加快“机器换人、智能制造”的步伐，不

断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全力促进经营上规模、生产上水平。 

（5）加强队伍建设，打造优秀团队。紧扣公司发展规划与经营重点，积极开展多层次、

多项目培训以及实战锻炼，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不断优化梯队建设，打造一支骁

勇善战的优秀骨干团队；同时积极践行“伟星人”的新内涵, 经销商对伟星文化的认可度进

一步提高。 

（6）适时推出股权激励，有效完善激励机制。报告期内公司审慎决策，快速推出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向 57名公司董事、高管、主要中层管理骨干以及核心技术和业务骨干授

予了 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较好地完善了公司的激励机制，有效调动了团队的积极性和战

斗力，有效促进了报告期各项经营业务的良性发展。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红阳 

 

                                                    2016 年 8 月 8 日 


	1、重要提示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